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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添加物登錄相關 Q&A 

Q1. 已查驗登記，領有許可證之單、複方食品添加物，是否

仍需登錄？ 

A1. 是。但已辦理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者，其查驗登記產品

資料會由衛生福利部資料庫移轉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，

惟業者仍須使用電子憑證進入登錄平台，補充部分欄位

資料，始能完成登錄。 

Q2. 曾向衛生福利部申請食品添加物香料核備案，並提供食

品添加物複方明細表(或香料明細表)，此類產品資訊是否

需要由業者登錄？ 

A2.  是，此類申請「核備」，而非申請「查驗登記」之食品添

加物(含香料)，未領有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之產

品，皆須由食品添加物業者，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自行

登錄。 

Q3. 某公司為製造一般食品，於工廠內自行混合調配複方食

品添加物 A，目的並非販售 A產品，是否需要辦理食品

添加物產品登錄？ 

A3. 依據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「訂

定『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辦理登錄』」，公告事項第 5點「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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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或加工複方食品添加物，其目的為自用，不屬製造

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者，如目的為販售，則具食品添加

物製造或加工及販售業者身分。…」，工廠混合調配複方

食品添加物 A，其目的為自用(製造其他產品)，未有販售

複方食品添加物 A之行為，則不需登錄複方食品添加物

A之資料。 

Q4. 工廠製造、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 A，其目的為進一步製

造或加工為複方食品添加物 B 去販賣，如何辦理食品添

加物之登錄？ 

A4. 依據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號公告「訂

定『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改裝、輸入或輸出『食品添加

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』收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

(香料除外)，應辦理查驗登記』…」及 103 年 4 月 24 日

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 號公告「訂定『食品添加物業者

應辦理登錄』」，公告事項第 5點「…製造或加工單方食

品添加物，其目的為自用，屬製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

者，…」，製造、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 A，其目的雖為自

用(製造其他產品)，未有販售行為，該單方食品添加物 A

應向衛生福利部辦理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，取得查驗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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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許可之單方食品添加物，其產品資料將由衛生福利部

資料庫轉入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，業者以電子憑證登入平

台，補充部分欄位資料後即完成登錄。另，應於食品添

加物製造及販售頁籤分別登錄複方食品添加物 B 之資

料。 

Q5. 若使用食品添加物製造食品(例如：膠囊錠狀維生素食

品)，該食品製造業者是否需登錄為「食品添加物」業者？ 

A5. 否。僅製造、輸入及販售「食品添加物」業者才須登錄。

使用食品添加物製造「食品」之業者，不屬於強制辦理

食品添加物登錄之對象。 

Q6. 食品添加物是否一定要登錄衛生管理人員的核備文件？ 

A6. 具有食品工廠登記之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，依 102年 8

月 20日部授食字第 1021350146號令發布修正之「食品

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」，須設置「衛生管理人

員」，因此須將「衛生管理人員」姓名及核備文號登錄於

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；其他食品添加物業者(包括食品添加

物輸入或販售業者)，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規定，應設

置「負責衛生管理之人員(衛生管理專責人員)」，並於食

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該人員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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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. 登錄字號與產品登錄碼有何不同？ 

A7. 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對於完成登錄之食品業者，發給

登錄字號；對於完成登錄之食品添加物產品，發給產品

登錄碼。 

Q8. 輸入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應注意事項？ 

A8. (1)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1條及 103年 4月 24日  

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 號公告「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

改裝、輸入或輸出『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

格標準』收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(香料除外)，應辦理

查驗登記」及「複方食品添加物…免辦理查驗登記，

惟其使用之個別單方食品添加物品項及規格皆應符合

『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』之規定」，

輸入單方食品添加物(香料除外)需於輸入我國前，申請

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。輸入複方食品添加物，得免辦

理查驗登記。 

(2) 不論單方或複方食品添加物，自 103 年 5 月 1 日起，

應於第一次輸入我國，到達港埠前 20 日內，完成產品

登錄，並於報關時，將「登錄字號」及「產品登錄碼」

填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之邊境查驗自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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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管理資訊系統之檢附文件相關欄位，以利通關資料

之比對。如該公司再次輸入相同產品時，不必重新登

錄，將相同產品先前已完成登錄之「登錄字號」及「產

品登錄碼」填入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之檢附

文件相關欄位即可。 

(3) 輸入食品添加物時，應依衛生福利部(前行政院衛生

署)102 年 6月 19日署授食字 1021301656 號公告，於

進口報單之「貨品名稱」欄位加註「食品用」或「食

品添加物」，以及「規格」欄位註明「批號」，且依「輸

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」及海關核定之稅則號列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Q9. 有關 103 年 4 月 24 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 號公告所

指「目的為自用」是什麼意思? 

A9. 本公告所稱「自用」，指製造、加工或輸入食品添加物，

於相同製造、加工或輸入業者所使用，非以販售予其他

業者為目的之行為，包括進行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加工及

調配、進行學術研究或檢驗等。 

Q10. 強制登錄之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對象是否包含販售味

精之雜貨店及便利商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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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0. 是。味精為衛生福利部發布之准用食品添加物，列於「食

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第（十一）類調

味劑編號 014「L-麩酸鈉」，故販賣味精之雜貨店、便

利商店、連鎖超市及量販店等通路商，亦屬食品添加物

販售業者，自 103 年 10 月 1日起，該類業者應辦理食

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之登錄，始得販售味精。 

Q11. 如果沒注意到相關公告，以致應辦理登錄卻未辦理，會

有罰則嗎? 

A11. 如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辦理登錄

者，應依轄區衛生局指定之限期內改正，屆期不改正

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Q12. 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，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之販售業頁

籤進行產品登錄時，只能選擇上游製造、加工或輸入業

者已登錄之產品，那產品品名可以做變更嗎? 

A12. (1)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之販售業頁籤進行產品登錄，選

擇上游製造、加工或輸入業者已登錄之產品後，不得

變更品名。 

(2)如業者向上游製造、加工或輸入業者購買已登錄之 

 食品添加物產品後，再進行包裝「品名」變更，屬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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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裝之行為，列屬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業者，應至食 

 品業者登錄平台「製造業頁籤」登錄產品資訊。 

Q13. 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後，系統

何時會給予產品登錄碼呢？ 

A13. 業者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產品資料時，如產品成分

皆為登錄平台資料庫可比對之成分，則系統將會於資料

儲存完畢時，立即核發產品登錄碼；如業者自行填寫之

成分不在系統資料庫中，將由轄區主管機關進行檢核，

檢核通過才會核發產品登錄碼，至少約需 2-5 個工作

日。 

Q14. 系統中有關「產品規格書」、「檢驗報告」、「檢驗方法」、

「產品標籤」及「外觀照片」是強制要上傳的資料嗎? 

A14. 「產品規格書」、「檢驗報告」、「檢驗方法」、「產品標籤」

及「外觀照片」，將列為下階段強制登錄項目，食品添

加物業者於現階段宜儘量上傳該等資料。 

Q15. 食品添加物受委託代工之製造或加工廠，是商業委託之

機密，登錄平台可以不對外公布嗎？ 

A15. 可以，考量委託他廠代工之業者商業權益，委託受託之

雙方可透過契約達成共識，於登錄平台中，受委託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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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製造或加工廠，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之產品資

訊，可選擇隱藏不公開。 

Q16. A公司購買食品添加物，改包裝或調配食品原料、食品

添加物後提供予 B 工廠，委託 B 工廠製造 A公司品牌

之食品，請問 A公司是否需辦理食品添加物業者之登

錄？ 

A16. A公司購買原料、食品添加物、香料，調配成複合調製

品，提供予 B工廠進行加工，如該複合調製品屬複方食

品添加物，則 A公司已具有製造食品添加物之行為，則

A公司應登錄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業者及產品資

料。同時登錄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及產品資料。惟該複

合調製品性質倘非屬複方食品添加物，則 A公司不具有

食品添加物製造、販售之行為，無須登錄食品添加物製

造、販售業者及產品資料。有關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

則案例及 Q&A，請參見食品業者登錄平台

(http://fadenbook.fda.gov.tw)/公告資訊。 

Q17. 若「包裝食品添加物中所含香料成分標示之應遵行事

項」生效後，「包裝食品添加物中所含香料成分得以『香

料』標示之，如該成分屬天然香料者，得以『天然香料』

http://fadenbook.fda.gov.tw)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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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之」，則香料產品於「食品業者登錄平台」仍要展

開登錄嗎？  

A17. (1) 是。依據 103年 4 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84 號

公告發布「食品添加物業者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

四條其單、複方食品添加物產品應登錄之內容」，食品

添加物製造、加工、輸入或販售業者，其產品屬香料

產品者，應登錄所含各項「成分」。 

(2)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已針對香料產品成分建置「香料單

體」、「香料單體以外之食品添加物」及「賦型劑或其

他食品原料」資料庫，業者可由資料庫選填成分登錄。

其中香料單體資料庫共 107品項(包含 30大類品項及

77 項香料單體)。 

(3)如業者於先前自願性「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」

(簡稱舊系統)登錄香料產品，因舊系統僅需登錄「香料

風味分類」，故業者以電子憑證登錄食品業者登錄平台

後，應就舊系統轉進之香料產品，再補填成分後，始

能完成登錄。 

(4) 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業者登錄之香料產品詳細成分資

訊，僅供衛生機關管理使用，不對外揭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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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8. 為何由系統帶出之單方食品添加物資料欄位中，「准用

字號」為空白？ 

A18. 單方食品添加物「准用字號」係指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

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定之食品添加物分類編號，衛生福

利部將於系統中設定，自動將單方食品添加物對應之

「准用字號」帶入系統。 

Q19. 若製造某複方食品添加物，其中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 A

之供應商有三家，因三家產品皆有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

許可證，則於登錄系統上該如何登錄該複方食品添加物

之單方食品添加物 A成分? 

A19. 製造複方食品添加物時，如會透過多家廠商購買特定單

方食品添加物，則登錄該單方食品添加物成分時，請由

平台所建「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」資料庫查詢選入，

無須透過證號查詢，登錄特定查驗許可證之單方食品添

加物成分。否則，於登錄完成後將無法修改產品成分，

或必須重新刪除該產品登錄資料，重新登錄。 

Q20. 「食品添加物產品」登錄完成後，還可修改嗎？ 

A20. 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完成後，產品名稱及成分將無法修

改，故按下「確認登錄資料」前，請再三確認。如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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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名稱或成分登錄有誤，或成分配方變更，可選擇新

增登錄另一筆產品資料，或刪除原登錄產品資料，重新

登錄。 

Q21. A公司委託 B 廠代工製造食品添加物，而後由 A公司

販賣該食品添加物，則 A、B 公司應如何辦理登錄? 

A21. 若 A公司委託 B廠代工製造食品添加物，而後由 A公

司販賣該食品添加物，則 A公司應同時登錄製造業及販

售業，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委託 B 廠代工資訊，另

外，B公司亦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之登錄，並於

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受託代工資訊。 

Q22. 單方或複方食品添加物，同一製造商，同一品牌，同一

產品，若已經有公司於網站登錄了，其他工廠進口自行

使用，是否還要再次登錄？ 

A22. 同一製造廠、同一配方及製程之單、複方食品添加物，

倘由不同廠商輸入國內，個別報驗義務人仍應分別登錄

之。 

Q23. 食品添加物業者是否僅上游業者登錄即可？ 

A23. 否。只要是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需登錄之業者皆需依法登

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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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4. 食品添加物業者的實施時間是否有分階段時程，或分強

制登錄、輔導登錄？ 

A24. 是。分兩階段強制實施，第一階段之對象為食品添加物

製造、加工或輸入業者，自 103年 5 月 1 日起，應完成

登錄，始得製造、加工或輸入食品添加物；第二階段之

對象為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，自 103 年 10月 1 日起，

應完成登錄，始得販售。 

Q25. 登錄內容中，如有好幾個倉儲位址，是否填寫一代表倉

儲位址即可？ 

A25. 否。如有多個倉儲地點，需據實登錄填報。 

Q26. 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，自廠或委託 B 廠代工分裝，則

A、B 公司應登錄輸入業或製造業？ 

A26. (1) 若 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後，自行改分裝後販售，

需登錄輸入業、製造業(改分裝行為屬製造行為)、及販

售業。 

(2) 若 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，委託 B 廠進行改分裝後

販售，則 A公司應同時登錄輸入業、製造業及販售

業，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委託 B 廠代工資訊，另

外，B 公司具有改分裝食品添加物之行為，已屬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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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物製造業者，故 B 公司亦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製造

業者之登錄。 

Q27. 總公司與所屬工廠是否須分別登錄? 

A27. 業者若只有一組統一編號、營利事業登記證，以總公司

進行登錄即可，若有多組統一編號，應分別進行登錄。 

Q28. 目前使用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是以帳號密碼

登入，未來是否需重新申請憑證登錄? 

A28. 是。103 年 4月 1 日起，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上線後，業

者應以電子憑證進入，非以帳號密碼登入。業者若曾於

自願性登錄系統 (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)登錄

資料，該資料會自動移轉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，業者應

以電子憑證進入食品業者登錄平台，確認資料無誤後，

始能完成登錄。 

Q29. 進口複方食品添加物產品，內容需如何登錄? 

A29. 複方食品添加物需登錄品名、詳細成分等相關資訊，惟

成分比例不需登錄。進口複方食品添加物所含之單方食

品添加物，未必領有查驗登記許可證，故其所含之單方

食品添加物得免登打查驗登記許可證字號。 

Q30. 食品添加物業者若在登錄平台中登錄資料，其資料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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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可以查看? 

A30. 目前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對外揭露之資訊為「公司名

稱」、「公司型態」、「公司地址」、「產品中文品名」、「產

品英文品名」、「產品用途分類」及「產品型態」。 

Q31. 天然澱粉、天然色素是食品添加物產品嗎?需登錄嗎? 

A31. 否。天然澱粉、天然食用色素皆非屬食品添加物，故製

造天然澱粉、天然色素之業者，非屬公告應登錄之食品

添加物業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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